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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检查组实行组长负责制，检查组对检查结果负责。

检查组成员应秉持公正、客观、严肃的工作态度，遵守保密要求，

严格依法实施。现场检查应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不得由被检

查机构承担任何费用。

联系方式：市农业农村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 肖

嘉，联系电话：23119605;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宋宇迎，联系

电话：13402166214，联系地址：青浦区新府中路 1528 弄 28 号。

附件：1. 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现场检查表

2. 留样复检样品交接表

3. 日常管理情况打分表

4. 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综合评价表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3 年 8 月 14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